《河北省水利厅关于公布2025年水行政规范性文件清理结果的通知》政策解读

一、规范性文件清理的必要性
为认真落实全省优化营商环境企业家座谈会精神，切实清除政策壁垒，优化制度供给，根据《河北省规范性文件管理办法》和《河北省司法厅关于开展行政规范性文件清理工作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要求，对我厅规范性文件进行清理。

二、清理范围、内容

（一）清理范围
截至2025年9月30日之前我厅制定和牵头制定的58件行政规范性文件。

清理内容：

1.对于存在调整规范的事项已发生重大变化或已经消失、主要内容与国家重大政策调整不相符、不能适应当前经济社会发展需要、主要内容不符合优化营商环境、妨碍各类经济组织公平参与市场竞争以及所依据的法律法规已废止或失效等7类情形的，予以废止。

2.对于存在适用期已过、工作任务已完成、调整对象已消失、管理方式已改变以及有效期已满不需要延期等5类情形的，应当宣布失效。

3.对于存在涉及部门职能调整、个别条款的具体规定与本省经济发展的新情况、新任务和新要求不一致等9类情形的，应当予以修改。

4.对于内容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及国家政策规定，适应高质量发展要求，可以继续实施的，予以保留。
三、清理结果

经清理，对49件水行政规范性文件予以保留，对5件予以废止或宣布失效，对4件列入修改计划。

未列入继续保留和计划修改目录的水行政规范性文件均视为无效，但因解决历史遗留问题确需执行的，仍适用原来的政策规定。

四、施行日期

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